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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評估與回應幼兒人際性行為 
 

郭葉珍＊ 

 

專業工作者知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應依法通報相關單位，再加上其身負

教育者及保護幼兒與早期預防幼兒發展性虐待模式的責任，因此，在其觀察到

幼兒人際性行為時的評估與回應具有重要且深遠的影響。本文第一個部分是有

關幼兒人際性行為的定義與普遍情形；第二個部分回顧了實證研究中專業工作

者對於幼兒人際性行為的評估與回應；第三個部分則是有關如何評估幼兒人際

性行為，並針對幼兒正常人際性行為，如身體接觸與觸摸身體、暴露或窺視、

性語言及性遊戲提出回應的建議，以幫助幼兒擁有健康的性發展，預防受到性

虐待。在幼兒非正常人際性行為的回應上，則依據 Gail Ryan 所發展出來的三

個目標：促進溝通、發展同理心與願意負責任來提出回應建議，以降低幼兒發

展性虐待行為模式的風險。本文建議應提供訓練予專業工作者，並進行本土研

究以了解臺灣幼兒人際性行為的普遍情形，及專業工作者對該行為之評估與回

應情形。本文之貢獻在提供一個架構讓專業工作者認識幼兒人際性行為並了解

如何評估與回應，藉著教育與干預的過程，幼兒能夠擁有健康的性發展，也能

夠降低現在或未來受他人性剝削或性剝削他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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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zing, Assessing, and Responding to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Sexual Behavior 

 

Yeh-chen Kuo＊ 

 

The assessments and responses of early childhood workers (ECWs) to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sexual behaviors (ISBs) are especially crucial in the early childhood stage du 

to their roles. They are not only educators and protectors but also mandated to report 

suspected case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nd are expected to reduce the chances that children 

develop offender’s behaviors.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normative data about 

children’s ISBs to delineate the boundaries of typical and atypical ISB in young children is 

presented. In the second part, literature about how ECWs responded to children’s ISBs an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ir responses are reviewed. Assessment and suggestions for 

ECW regarding how to respond to children’s ISBs are discussed in the third part of the 

article. The three dimensions developed by Gail Ryan - lack of consent, lack of equality, or 

coercion in the interaction -were proposed to explain to children why their behaviors would 

be perceived as problematic.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le, implications of this overview for 

ECW’s training and future research were proposed. This article benefits ECWs by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recognizing, assessing, and responding to children’s ISBs. 

Informed by this article, ECWs will be able to protect young children and promote their 

healthy sex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assessment, interpersonal sexual behavior, responding,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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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評估與回應幼兒人際性行為 
 

郭葉珍 

 

人類從嬰幼兒時期就開始表現相當廣泛的性活動了（Haugaard, 1996; Lamb & 

Coakley, 1993; Ryan, 2000a）。不意外的，專業工作者極有可能會觀察到幼兒以語言或

非語言的方式對自己與他人的身體表示興趣與好奇，並透過玩偶或同儕進行遊戲與探

索（Balter, van Rhijn, & Davies, 2016; Kenny, Dinehart, & Wurtele, 2015; Sciaraffa & 

Randolph, 2011）。以幼兒園場域為例，兩位幼兒在廁所裡把褲子脫下來嘻笑著彼此觀

看、幼兒舌吻另外一位幼兒、幼兒坐在女性幼教老師的腿上觸摸其胸部等場景時有所

見。雖然幼教老師接受過幼兒發展的訓練，但其訓練甚少涵蓋幼兒性發展的介紹，使

其缺乏知識與技巧來回應幼兒主動對他人表現之性行為（以下簡稱人際性行為）

（Kenny et al. ; Silovsky & Bonner, 2003）。 

有鑒於專業工作者對幼兒身負教育者、責任通報者、保護者及早期預防的角色，

其對幼兒人際性行為的認識、評估與回應是相當重要的。首先，幼兒係透過觀察同儕

及成人的回應來整合與建構人際性行為的規範（Balter et al., 2016）。當幼兒表現出人

際性行為時，成人的語言、行為及臉部表情在在都傳達了對於性的態度及對親密關係

的概念（Sciaraffa & Randolph, 2011）。除此之外，Silvosky, Swisher, Widdifield 與 Burris

（2012）指出，有三分之一的受虐兒在教室裡會表現出令人困擾的性行為，而未有受

性虐待歷史的幼兒只有 6%會表現出這樣的行為。Bernet（1997）也發現，受到性虐待

的兒童與遭到肢體虐待或非因被虐待而有心理疾病的住院兒童相較起來，遭受過性虐

待的兒童表現出較多不適當的性行為，且較多以強迫或威脅的方式來表現人際性行為

（Ryan, 1997）。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2020）、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2018）、家庭暴力防治法（2015）等之規定，學校、幼兒園及其相關人員於執

行職務時知悉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立即通報相關單位。因此當幼兒表現出非

正常的人際性行為，譬如像成人一般或重複參與人際性行為，且行為和情緒狀態有所

改變時，有可能是遭受性虐待的徵兆，專業工作者需要警覺並謹慎評估與追蹤以決定

是否需要通報（Kaeser, DiSalvo, & Moglia, 2000; Kenny et al., 2015）。 

再者，專業工作者身負保護幼兒安全的角色。依據衛生福利部（2018）20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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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性侵害事件通報加害人年齡統計顯示，所有行為人中有 1.51%是 0—12 歲的兒童，

而 0—6 歲的幼兒佔此年齡層的 6.05%，由此可見幼兒是會使用性暴力的。Kaeser 等

人（2000）在美國都會區公立學校選擇 29 位教師對其 703 位幼兒園及低年級學生的

性行為進行六個月的觀察，在 378 個被觀察到的性行為中，有 29 個事件被歸類為需

要轉介治療及追蹤或是通報幼兒保護專線。被害學生告訴老師說他們覺得害怕，而且

覺得有可能會再發生。雖然幼兒在表達上很難確切證實事件的真實性或完全了解其

意，然而衛生福利部的統計結果顯示幼兒的確會騷擾他人。如果專業工作者對於幼兒

的人際性行為未能認真看待，或是未預備好以適當的方式來回應，不僅會讓其他幼兒

身處於敵意的學習環境，感覺害怕與被威脅，也會讓學校暴露在家長的憤怒中。 

許多性侵害犯罪者在兒童時期就已經顯露出加害者的特質了（Gil & Johnson, 1993; 

Ryan, 1997）。如果專業工作者具備能力指認出幼兒的虐待行為模式正在發展中，就能

夠早期的干預，降低其後續侵犯他人的機會。如未能加以干預或轉介其接受適當的治

療，將會錯失幫助幼兒的機會（Kaeser et al., 2000）。 

本文的目的是在引導專業工作者認識、評估與回應幼兒的人際性行為，其服務的

對象為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人（幼兒教育及照顧法，2018）。文獻來源係透過

於 MEDLINE、Cambridge Journals Online、EBSCOHost 等資料庫以 childhood sexual 

behavior 為關鍵字搜尋相關期刊論文，並著重參考 Google Scholar 顯示多次被引用之

重要文獻。本文第一個部分是有關幼兒人際性行為的定義與普遍情形，透過幼兒正常

與非正常人際性行為的介紹，專業工作者得以辨識哪些行為是性發展過程中常見的，

也能透過非正常性行為的認識，辨識出可能遭到虐待的幼兒或及早干預以降低幼兒發

展性虐待行為模式的風險。第二個部分回顧實證研究中專業工作者對於幼兒人際性行

為的回應，並瞭解影響其回應的因素。第三個部分對於如何評估與回應幼兒人際性行

為提出建議。本文 後一部分提出如何訓練專業工作者認識、評估與回應幼兒人際性

行為的建議，並對未來的研究提出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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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幼兒人際性行為的定義與普遍情形 

 

本文所定義之人際性行為係指幼兒主動對他人表現之性行為（Silovsky & Bonner, 

2003）。幼兒人際性行為普遍情形的研究主要是透過三個來源來取得資料。第一個來

源是透過照顧者。有些研究是透過父母（Fitzpatrick, Deehan, & Jennings, 1995; Friedrich, 

Fisher, Broughton, Houston, & Shafran, 1998; Thigpen, 2009）或專業工作者（Kaeser et al., 

2000; Lindblad, Gustafsson, Larsson, & Lundin, 1995; Phipps-Yonas, Yonas, Turner, & 

Kauper, 1993）的觀察來呈現幼兒人際性行為的普遍情形。第二個來源是透過成年人

對其幼兒時期性經驗的回憶（Haugaard & Tilly, 1988; Lamb & Coakley, 1993）。回顧性

研究在提供的內容上可能會有偏誤，尤其是回憶幼年時期的性經驗，記得的次數可能

比真實發生的少。除此之外，有可能因爲成長過程中曾遭受到虐待的經驗，受訪者將

當時彼此同意的性遊戲詮釋為受虐的經驗; 也有可能為了保護自己不受到傷害，心理

防衛機轉使得受訪者詮釋當時的受虐經驗為自願的性遊戲（Lamb, 2002）。第三個來源

是透過治療者對接受治療幼兒的報告來了解其人際性行為普遍情形（Gil & Johnson, 

1993）。這一類的來源顯然無法呈現幼兒的常態性發展情形。考量到對於幼兒來說，

要保持秘密，逃過負責照顧他們的父母或專業工作者的眼睛去從事什麼活動還是相當

困難的，因此透過其觀察幼兒人際性行為所得到的資料還是相當有價值的（de Graaf & 

Rademakers, 2011; Lamb & Plocha, 2014），且評估幼兒人際性行為是否正常需要與常態

樣本比較，而在作者所知範圍內，臺灣並未有專文探討被觀察到的幼兒人際性行為普

遍情形，故引用 Larsson、Svedin 與 Friedrich（2000）所做的跨文化比較來呈現被觀

察到的幼兒人際性行為普遍情形。Larsson 等人（2000）比較了分別在美國明尼蘇達

州（n＝467）與瑞典 Linköping（n＝185）所進行的兩個研究，這兩個研究的研究者

請父母以兒童性行為量表（Child Sexual Behaviour Inventory [CSBI]）評估其 3—6 歲

幼兒的性行為，其受試者具有該地區社會經濟地位的異質性，而該量表係由 Friedrich, 

Grambsch, Broughton, Kuiper, & Beilke（1991）所發展的。Larsson 等人認為該量表是

詢問父母與照顧者幼兒性行為時 常被研究者所使用的量表。 

Larsson 等人（2000）將幼兒性行為分為七大類，包括身體接觸、性語言、暴露

或窺視、性遊戲、自慰、觸摸身體及性別認同。由於對於自慰（如用手或用物品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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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著別人摩擦身體）及性別認同（如穿著像異性、想要成為異性、假裝自己是異性）

的認識、評估與回應與其他五類不同，宜另撰專文論述以求周延，本文作者從該量表

選擇了身體接觸、性語言、暴露或窺視、性遊戲與觸摸身體等五項人際性行為類別來

呈現其普遍情形（表 1）。 

表 1  瑞典與美國幼兒人際性行為的普遍情形 

男 女 

人際性行為型態 瑞典 
（n＝96） 

% 

美國 
（n＝236）

% 

瑞典 
（n＝89） 

% 

美國 
（n＝231） 

% 
A. 身體接觸   ***   ***   ***   *** 

法式接吻  7 *  2 *  10   4  
擁抱陌生成人  33 **  6 **  30 **  14 ** 
距離他人太近  19 *  5 *  30 *  16* 

B. 性語言   ***   ***   ***   *** 
使用性詞彙  32 ***  6 ***  30 ***  12 *** 
談論性行為  28 ***  3 ***  23 ***  3 *** 

C. 暴露或窺視   *   *       
企圖窺探他人脫衣服  50 *  35 *  57 ***  33 *** 
暴露性器官給成人看  34   23   22   16  
看裸體照片  8  12   8   8  
脫別人的衣服  2  5   2   5  
想看有性內涵的視頻  7 ***  0 ***  7   2  
暴露性器官給兒童看  34 ***  15 ***  20 ***  7 *** 
對脫衣服感到害羞  31   30   22   34  
裸體在屋內行走  77 ***  45 ***  67   63  

D. 性遊戲   *   *      
要求他人一起投入性行為  4   2   1   0  
用玩偶模仿性行為  4   1   2   4  

E. 觸摸身體   *   *       
在公共場所觸摸生殖器  17 ***  39 ***  4 **  19 ** 
觸摸他人胸部  68 ***  41 ***  78 ***  46 *** 
觸摸他人生殖器  27 ***  8 ***  25 ***  6 *** 
在家觸摸生殖器  71   67   43   55  

註：***P<0.0001；**P<0.001；*P<0.05 

資料來源：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sexual behaviour among pre-schoolers in Sweden 
and USA, by I. Larsson, C. G. Svedin, & W. N. Friedrich, 2000, Nordic Journal of 
Psychiatry, 54(4), 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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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該行為係為正常或非正常，Larsson 等人（2000）引用 Friedrich 等人（1991）

及 Lindblad 等人（1995）的看法，將被 30%以上的受訪者觀察到的行為界定為正常

性行為，被少於 2%以下的受訪者觀察到的行為界定為非正常性行為。依此定義，企

圖窺探他人脫衣服、裸體在屋內行走、觸摸他人胸部、在家觸摸生殖器、對脫衣服感

到害羞（除了瑞典女幼兒）為跨文化正常行為，而要求他人一起投入性行為（除了瑞

典男幼兒）為跨文化非正常行為。 

表 1 所示 19 項被父母觀察到的人際性行為中，除了看裸體照片、脫別人的衣服、

在公共場所觸摸生殖器及對脫衣服感到害羞（除了瑞典女幼兒）之外，瑞典父母比美

國父母均報告較多的幼兒人際性行為，且男幼兒有 12 項而女幼兒有 9 項在統計上已

達顯著差，文化顯然對於幼兒人際性行為的普遍情形有影響。Larsson 等人（2000）

詮釋兩國幼兒在人際性行為的普遍情形有所不同是因為觀察者（父母）與被觀察者（幼

兒）是緊密相連的。處於文化中，不同國家的父母對於幼兒的性表達在態度與行為上

的反應會有所不同，而這些不同會影響到幼兒人際性行為表現的普遍情形。Larsson

等人認為這是因為瑞典的幼兒相對於美國的幼兒而言是在比較自由的氛圍下成長，因

此瑞典父母比美國父母報告較多的幼兒人際性行為。 

在幼兒的性別上，Larsson 等人（2000）發現無論是在瑞典或美國，男幼兒的父

母比女幼兒的父母報告較多的人際性行為。Chodorow（1978）認為這樣的不同源自於

性別的社會化。男孩 2—3 歲時展現他的陰莖時，家長的反應讓男孩覺得自己擁有的

陰莖是有價值的，而女兒觸摸自己的性器官時，家長的反應通常會比較不好。透過父

母和身邊的成人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中傳遞給男幼兒及女幼兒不同的價值，使得他們學

會什麼樣的行為是合適的，什麼是不合適的，因而有此差異。 

除了文化與性別的不同會導致觀察到的幼兒人際性行為普遍情形不同，場域也是

重要的影響因素。Larsson 與 Svedin（2002）同樣使用了 Friedrich 等人（1991）所發

展的兒童性行為量表，請父母與幼兒園照顧者評估其 3—6 歲幼兒的性行為。其調查

結果顯示，與父母親比較起來，幼兒園照顧者較少觀察到幼兒人際性行為，Lindblad

等人（1995）亦有同樣的發現。Patterson 與 Scott（2013）認為幼兒在家與在幼兒園人

際性行為普遍情形的差異可以用社會化來解釋。幼兒透過社會化學會小心並且選擇其

行為表現，因此不在幼兒園這類公開場域表現人際性行為。 

當本文作者試圖比較臺灣與他國幼兒人際性行為的普遍情形，僅有黃貴年與郭洪

國雄（2009）在調查高雄市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對幼兒性探索時的情形提及其曾經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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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性探索的百分比，無法得知臺灣幼兒人際性行為的普遍情形。要了解臺灣幼兒人

際性行為的普遍情形及文化所扮演的角色有待未來進行相關研究來解答。 

綜上所述，文化、性別與場域均會影響幼兒人際性行為被觀察到的普遍情形，而

要求他人一起投入性行為幾乎是跨文化的非正常的行為。然而 Lamb 與 Coakley（1993）

另提出所謂正常的行為係指在一個社會、文化或團體規範之內的行為，一旦違反團體

或社會的規範，該人際性行為就會被認為是偏差或是不適當的行為。本文作者認為依

據統計的數據來判斷幼兒人際性行為是否正常固然重要，然而專業工作者在協助幼兒

了解性行為有關的文化規範與界線及協助其發展適應技巧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

此，除了依據從統計上來定義人際性行為是否為正常之外，亦應從社會、文化或團體

規範的觀點來評估幼兒的人際性行為，以決定後續的回應策略與教育目標。除此之

外，男幼兒的父母比女幼兒的父母跨文化的報告較多的人際性行為，顯示了性規範中

生理女性較生理男性的人際性行為受到更多的否定。專業工作者應提升性別平等意

識，覺察自己在評估與回應幼兒人際性行為時是否因性別而有不同的標準。 

 

貳、現場專業工作者的評估與回應 

 

在探討專業工作者對於幼兒性行為的評估與回應的研究中，研究結果指向三個方

向，分別為：(1)影響評估的因素；(2)回應幼兒的方式；(3)回應的障礙何在。 

一、影響評估的因素 

綜合以下論述，影響專業工作者評估幼兒性行為包括了文化、行為的屬性、與事

件相關的訊息及幼兒的年齡等因素。在瑞典，Lindblad 等人（1995）發現幼兒園工作

人員認為幼兒透過其他幼兒來探索性或從事模仿性活動的遊戲是正常的，而在美國，

Counterman 與 Kirkwood（2013）訪問德州一所基督教學校 10 位教保服務人員（年齡

為 21—46 歲）及 13 位參與幼兒教育領導學位的學生（年齡 24—50 歲）以了解他們

對於教室內與性相關的行為的自在程度。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視幼兒性活動（如自

慰、模仿成人性交）為令人不舒服且有問題的。由此可見，文化會影響專業工作者對

於幼兒性行為的評估。 

在行為的屬性上，無論是哪個階段，兒童表現出口腔、陰道、肛門插入等侵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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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皆會被認為是不正常。Haugaard（1996）要求教師、團體領導人、小兒科醫師、

治療師、撰寫與性相關文章的作者評估 4、8、12 歲兒童 9 種性行為（沒有穿衣服、

暴露生殖器、愛撫非生殖器的部分、愛撫女性的胸部、愛撫生殖器或肛門、口腔和生

殖器的接觸、進入陰道和肛門、企圖或刺激性交、性交）的可接受度。研究結果發現，

類似成人的性行為，像是愛撫性器官或肛門、口腔和生殖器官的接觸、企圖插入、刺

激或實際的性交，無論在哪一個年齡都是無法接受的。Davies, Glaser, 與 Kossoff

（2000）及 Heiman, Leiblum, Esquilin 與 Pallitto（1998）也有類似的發現，大部分的

受訪者認為插入口腔、陰道、肛門對兒童來說是不正常的行為。英國幼兒園的工作人

員擔心幼兒有可能看了什麼不恰當的東西或有可能被性虐待才會有這些行為（Davies 

et al.）。 

除了文化與行為屬性外，評估幼兒人際性行為正常與否會被行為以外的資訊所影

響。Davies 等人（2000）的研究發現，除了行為的頻率，英國幼兒園的工作人員還會

透過發生的場合、幼兒的態度、年齡及其所說的話或與幼兒相關的資訊來考量需要關

切的程度，而當中幼兒的年齡向來都是觀察者用來判斷性行為是否可接受的重要因

素。年紀較小的幼兒被認為擁有較大的自由去探索與觸摸他的同儕和家庭成員; 至於

年齡較大的兒童，其性行為的可被接受度就降低了（Phipps-Yonas et al., 1993）。在

Haugaard（1996）的研究中，88%的專業工作者認為四歲幼兒窺視他人生殖器是可以

接受的，但對八歲的兒童，只有 31%認為該行為是可接受的，而對十二歲的兒童，認

為該行為是可接受的只剩下 13%。學者認為當幼兒的性行為被認為是探索的，而非受

到性刺激或性趨力的影響，其行為是比較能夠被接受的，也比較不需要擔心（Haugaard; 

Heiman et al, 1998）。在 Haugaard 與 Phipps-Yonas 等人的研究中僅探索年齡對於性行

為的可接受程度，至於可接受是否意味著回應或不回應則不得而知。如本文作者上述

之主張，專業工作者在協助幼兒了解性行為有關的文化規範與界線及協助其發展適應

技巧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即使幼兒人際性行為在年齡上被認為是可接受的，仍應趁

機予以正面積極的回應，以達教育與保護的目的。 

二、回應幼兒的方式 

在探討專業工作者回應幼兒性行為的研究中，Davies 等人（2000）和 Ryan（2000a）

發現，專業工作者對兒童性行為大部分是不予回應，除此之外還會觀察、監控、禁止、

以某種方式跟兒童說或問兒童為什麼要這麼做等。Kaeser 等人（2000）發現幼兒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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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低年級老師的回應包括以姿勢或行為等非語言方式回應（4.76%）、企圖透過課程

或是制訂規則來改變行為（31.75%）、斥責（19.8%）、清楚指出兒童做了什麼行為（譬

如我看到你摸他的陰莖，我和他都覺得不舒服），並且以引發兒童同理心的方式來回

應（9.2%）。 

在臺灣，黃貴年與郭洪國雄（2009）調查 268 位高雄市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對幼兒

性探索的處理情形。在曾經想要看其他幼兒生殖器官、看別人上廁所或洗澡、因為好

玩而暴露自己的身體、使用與性行為有關的字眼或笑話、使用與大小便有關的字眼或

笑話及曾經掀女生裙子或衣服等人際性行為的問項上，有 0.7%—3.4%的教師以處罰

的方式回應，2.6%—9.8%不予處理，0—3.4%選擇轉介處理，37.1%—59.3%選擇個別

處理，29.7%—53.6%選擇公開處理（表 2）。黃貴年與郭洪國雄認為以他人為探索對

象已經侵犯他人的隱私與自主權，因此有少數教師會以處罰的方式來達到教導的目

的。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的教師對於人際性行為的回應以個別處理或公開處理的方式

回應，至於處理的內容為何、是否會轉介處理或通報兒童保護相關單位等則不得而知。 

表 2  高雄市幼教師對幼兒性探索之處理情形（N=268） 

人際性行為型態 
處罰處理 

％ 
不予處理

％ 
轉介處理

％ 
個別處理 

％ 
公開處理 

％ 

曾經想要看其他幼兒生殖器官 3.4 7.7 1.1 56.3 31.7 

看別人上廁所或洗澡 1.5 3.8 1.5 48.1 45.1 

因為好玩而暴露自己的身體 0.7 3.7 0.7 59.3 35.4 

使用與性行為有關的字眼或笑話 3 9.8 3.4 53.7 29.7 

使用與大小便有關的字眼或笑話 2.2 6.7 0.4 37.1 53.6 

曾經掀女生裙子或衣服 2.2 2.6 0 56.3 38.8 

資料來源：‟幼教師對幼兒性探索與性教育在職進修需求之調查研究”，黃貴年、郭洪

國雄，2009，中正高工學報，8，135。 

 

Kaeser 等人（2000）認為專業工作者觀察到幼兒表現出令人擔心的人際性行為若

只是處罰、斥責，無法讓幼兒具體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是不對的，也未幫助行為人了

解被行為人的感受。有鑑於專業工作者負有教育及通報疑似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

事件之責，未來研究或可進一步了解專業工作者透過什麼樣的課程或是制訂怎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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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來回應幼兒性行為，而個別處理與公開處理的方式與是否轉介與否的考量又是如

何。 

三、回應的障礙何在 

在探討專業工作者回應幼兒性行為障礙何在的研究中，Counterman 與 Kirkwood

（2013）訪問美國德州一所基督教學校 10 位專業工作者（年齡為 21—46 歲）及 13

位就讀幼兒教育領導學位的學生（年齡 24—50 歲），想要了解他們看到幼兒在教室內

與性相關行為的自在程度與其對於和父母、幼兒溝通性發展時的感受。研究結果發現

受訪者對於談論幼兒的性感到很不自在。Leder、Emans、Hafler 與 Rappaport（1999）

進行六個焦點團體以了解醫療人員懷疑幼兒受到性虐待時，促使其進一步探詢受虐可

能性的障礙為何的研究中，受訪者認為他們對於和幼兒與家長談到性議題感到不自

在，且可能因此而錯失了指認遭受性虐待幼兒的機會。而他們認為之所以對於討論性

議題會感到不自在是因為缺乏訓練。Counterman 與 Kirkwood 的研究參與者也認為開

口談幼兒的性的自在程度的確隨著接受教育與訓練而增加，他們將之歸因於對於健康

的性發展有了較多的了解，並且被提供了一個在專業場域開口討論這個議題的機會。

在臺灣，呂家綺與駱明潔（2014）調查教保服務人員對學前一般幼兒與特殊幼兒性教

育態度的研究結果也發現，曾經接受過性教育相關課程者的性態度會較為正向。 

何以開口談幼兒的性或回應幼兒的性行為會令專業工作者感到不自在，學者認為

與其對幼兒的性的看法有關。大多數人認為幼兒太年輕、太純潔、沒有慾望、對性沒

有興趣、沒有能力了解且需要保護，因而刻意透過不允許幼兒自己尋求與性相關的訊

息來保持其純潔（Heiman et al., 1998; Jones, 2011; Robinson, 2005）。具體的保護技巧

包括給予幼兒身體的資訊，但是不准他們透過探索來取得這些訊息、監督幼兒的性行

為、避免或直接禁止他們暴露在性的訊息之下。當幼兒的表現超出了「純潔」的界線，

成人就會彷彿其行為不存在似的予以忽略或將其行為病態化，甚至妖魔化（Jones）。

Ryan（2000a）提及在幼兒性虐待與青少年加害者的研討會中發放問卷給與會者，其

調查結果顯示，雖然有 70%的參與者說他們在青少年之前就已經有性興奮的經驗，但

是只有 17.2%認為他們從事性活動的動機與性有關。Ryan 認為這兩個數據的不一致顯

示了社會普遍否認兒童有性發展，而這樣的否認造成專業工作者看到幼兒的性行為會

感到不自在而採取忽略、斥責與禁止的回應。除此之外，在幼兒年紀太小不懂得性的

信念下，幼兒性行為的意義就是由成人來決定了（Jones）。也因此當成人混淆了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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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性發展與成人性行為的意義時，看到幼兒模仿性交時會感到非常不舒服（Sciaraffa 

& Randolph, 2011）。 

導致專業工作者對幼兒人際性行為回應有障礙的第二個因素是擔心家長與社會

的反應。如同 Counterman 與 Kirkwood（2013）研究中的受訪者所說「我可以和幼兒

整天講他們的生殖器，但就是沒辦法和他們的父母說出陰莖這個詞」（p.9）。在

Schoentjes、Deboutte 與 Friedrich（1999）探討專業工作者處理兒童（2—12 歲）性發

展相關議題意願的影響因素研究中，許多研究參與者（57.1%）表示，當他們能夠預

期家長的反應，他們就比較不想去碰這個議題。在一項探討加拿大幼兒教育者面對幼

兒性發展議題經驗的研究中，受訪者也說「和幼兒比較起來，我和父母講這些事比較

不自在」（Balter et al., 2016）。Flanagan（2014）提供了從臨床工作所取得的兒童性行

為案例給參與焦點團體的 6 位專業工作者和 7 位父母以了解他們對澳洲兒童性行為的

反應。參與者一致同意有些行為的確需要回應，然而需要特別小心成人的過度反應，

尤其是父母的反應。根據 Balter 等人的研究，受訪者認為這是因為每個家庭對於性要

教多少、什麼才叫做恰當回應的想法不相同。 

除了父母對於性的緊張外，社會對於性的緊張也是造成專業工作者回應幼兒人際

性行為的障礙。考量到社會普羅大眾難以接受幼兒是有性發展的，面對幼兒的性好奇

與行為恐無法以客觀的角度視之，專業工作者擔心自己對幼兒性行為的回應會被外界

扭曲並且受到責難，其因恐懼而缺乏以具有正面教育意義或以積極的方式來回應幼兒

人際性行為是可想而知的（Balter et al., 2016; Chrisman & Couchenour, 2002）。 

由此得知，專業工作者需要有豐富的知識與會談技術以了解父母在此敏感議題上

的文化、價值與信念，並接受訓練以增進該如何說與何時說的能力，幫助父母認識幼

兒的人際性行為是發展的一部分。而專業工作者恐懼社會普羅大眾扭曲其對幼兒性行

為之回應，則可透過各管道之媒體宣說以具有正面教育意義或以積極的方式來回應幼

兒人際性行為可達保護及教育幼兒之功效，藉以降低社會對於性的緊張。 

回應障礙的第三個因素與不知何時該懷疑幼兒是否遭受到性侵害有關。Ryan

（2000a）提及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兩所公立小學所做的研究中，許多教師對於何時該

懷疑兒童是否遭受到性侵害或是暴力感到迷惘。在受訪者中只有 30%在師資培育訓練

中曾接觸過兒童性發展相關知能。Leder 等人（1999）訪問六個焦點團體以了解什麼

徵兆會引發醫療人員懷疑幼兒受到性虐待，研究結果顯示，雖然受訪者提出有些線索

的確會引起他們注意的，然而參與者一致表示，未曾受過訓練去指認出受虐的徵兆，



郭葉珍 認識、評估與回應幼兒人際性行為

 

 

- 119 -

加上對於該如何處理疑似遭受性虐待的個案沒有共識，即使有所懷疑也不知道要問什

麼問題來探詢。所有的焦點團體都有人認為造成看到受虐徵兆但無法進一步提出探詢

大的障礙來自於他們並未接受過適當的訓練。由此可知，增進兒童性發展相關知能

及指認幼兒可能受到虐待的徵兆的訓練，能幫助專業工作者自在探詢幼兒表現出人際

性行為的成因。 

 

參、評估與回應的建議 

 

從成人的反應中，幼兒學習到哪些行為或語言是可以或不可以被接受的，並從中

學習到如何規範自己的行為、情感，並擴展這些技巧到性行為（Balter et al., 2016; 

Larsson & Svedin, 2002）。透過成人對幼兒人際性行為的回應或不回應，幼兒開始建立

對於人際性行為的態度（Hornor, 2004）。本節探討專業工作者觀察到幼兒人際性行爲

時應如何評估與回應。 

一、評估 

觀察到幼兒人際性行為時，專業工作者應保持冷靜，不需要太快反應。先使用開

放性的問句來了解幼兒在做什麼，從幼兒的觀點來詮釋這個行為。這麼做可以協助成

人了解幼兒的動機，藉以決定後續的回應策略與教育目標。在評估需要關切的程度及

幼兒被虐待的可能性時，除依據前述幼兒人際性行為普遍情形來判斷該行為是否正

常、其行為是否類似成人性行為或具有侵入性之外，還要考慮該活動的品質、參與者

間的權力關係及活動中的動力（Gil & Johnson, 1993; Ryan, 2000a）。 

（一） 活動的品質：活動的型態、頻率、強度。當幼兒對性行為很沉迷而且對於糾

正沒有反應，通常就是需要關切的行為。 

（二） 活動參與者的權力關係：參與者之間的關係是否對等，像是年齡的差距、體

型的大小、地位是否平等。 

（三） 活動中的動力：像是在活動中是否有強迫、威脅或其中有人主宰該活動。通

常健康的性遊戲是自發的、偶爾的、開心的，彼此的，而且沒有情緒壓力，

而需要關切的人際性行為則相反，其特質包括主宰的、強迫的、威脅的與暴

力（Chaffin et al., 2008; Gil & Johnson, 1993）。Haugaard 與 Tilly（1988）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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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兒童時期的性接觸對 1000 位大學生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哪一

種性接觸（接吻、暴露生殖器官、愛撫、口交、性交）都與研究參與者當時

的回應沒有關係，然而如果有被強迫的成分，就會有比較負向的回應。由此

可見當行動中包括了攻擊、暴力、強迫、威脅或主宰，該行為就需要高度的

關注。 

幼兒是否會表現出非正常人際性行為會被多種因素所影響，這些因素包括遭遇到

性虐待、暴露在色情媒體或是目睹性行為、正經歷著情緒的困擾或家庭環境因素等

（Bernet, 1997; Davies et al., 2000; Friedrich et al., 1998; Heiman et al., 1998; Hornor, 

2004; Johnson, 1999; Kendall-Tackett, Williams & Finkelhor, 1993; Ryan, 1997; 

Schoentjes et al., 1999; Sciaraffa & Randolph, 2011）。Schoentjes 等人建議看到幼兒表現

出非正常性行為時要去檢視行為背後的原因以幫助專業工作者判斷幼兒人際性行為

的意義，引導其考慮是否需要轉介，於計畫回應策略時參考。 

Kendall-Tackett 等人（1993）回顧與性虐待相關的 45 個研究發現性化行為

（Sexualized Behavior）是受到性虐待的兒童 常出現的症狀。所謂性化的行為係指經

常出現的性行為，且該行為已取代生活中大部分的活動成為每天生活的重心，且引起

他人的注意關切。性化行為經常透過和玩偶玩性遊戲、誘惑的行為、把物品塞在肛門

或陰道、超乎年齡的性知識或要求他人對他做性刺激（譬如要求成人觸摸他的生殖器

官）來表現。除此之外尚有其他較少見的行為也被認為幼兒可能正經歷著性虐待，像

是具體模仿成人性行為，且該行為顯然是學習而來的、重複這些行為、口腔和生殖器

的接觸、在性活動中使用暴力與強迫（Davies et al., 2000; Heiman et al., 1998; Hornor, 

2004; Sciaraffa & Randolph, 2011）。和未受虐的兒童相較起來，受到性虐待的兒童在兒

童行為檢核表上的問題性行為分數比較高（Bernet, 1997）。 

然而觀察到不尋常的性行為即驟下定論幼兒受到了性虐待是不妥的

（Kendall-Tackett et al., 1993）。幼兒表現出該行為有可能是曾經暴露在色情媒體或是

目睹性行為，像是看到視頻、色情書刊、實際的性行為，或是聽到其他幼兒描述或和

其他兒童玩過這樣的遊戲。除此之外，幼兒表現出該行為也可能是因為正經歷著情緒

的困擾。Schoentjes 等人（1999）發現兒童在兒童行為檢核表（Child Behavior Check List）

上的內在行為分數（像是焦慮、憂鬱）、外在行為分數（像是攻擊）與兒童性行為量

表（Child Sexual Behaviour Inventory）的分數有顯著的相關。這意味著幼兒有嚴重的

情緒或行為問題有可能會表現出過度的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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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環境因素也是幼兒表現不尋常性行為的因素之一，像是缺乏同理心或前後不

一致的教養方式、暴露在家庭暴力之下、遭受到身體虐待或忽略。而家庭的壓力程度

像是家庭的社會經濟變動、離婚、父母的缺席等都可能會影響父母提供幼兒情感和身

體接觸的能力，造成幼兒投入彼此的性行為以取得安慰與支持（Friedrich et al., 1998; 

Johnson, 1999; Ryan, 1997）。裸體、與家人一起洗澡、一起睡覺可能會造成幼兒在人

際性行為上的界線比較開放（Friedrich et al.）。除此之外，幼兒的人際性行為也會被

家庭大小、居住的社區、兄弟姐妹的年齡、宗教、社會、文化對於性的規範與價值所

影響（Johnson）。當幼兒表現不尋常性行為時，詢問父母與家庭環境相關的因素將有

助於專業工作者後續與父母及幼兒討論如何改變環境，設下恰當界線，以促進幼兒健

康性發展。 

綜上所述，評估觀察到幼兒人際性行為時，先了解幼兒的動機，從其觀點來詮釋

這個行為，並詢問父母與家庭環境相關的因素以決定後續的回應策略與教育目標。若

其性行為類似成人性行為或具有侵入性、沉迷於其中且對糾正沒反應、有權力不對等

的狀況或活動中有主宰、強迫、威脅的意味與暴力，就需要考慮其被虐待的可能性。

然而幼兒表現出這些行為也有可能是因為暴露在色情媒體或是目睹性行為、正經歷著

情緒的困擾或家庭環境因素等，不宜驟下定論幼兒受到了性虐待。然而 Brubacher, 

Powell, Skouteris 與 Guadagno（2014）在其研究當中探討教師們在訪談時使用了哪些

問題，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很少使用開放問題，其所問的問題大多是具有引導性的。

專業工作者需要訓練以促進其使用開放性問句的能力，避免幼兒因引導性問句而猜測

或被暗示，導致無法得知事件的全貌，難以決定後續的回應策略與教育目標（Powell, 

Hughes-Scholes, & Sharman, 2012）。 

二、正常人際行為的回應建議 

當觀察到的行為被評估為正常的行為，專業工作者可趁這個機會依據社會、文化

或團體的規範教導幼兒有關隱私、界線、身體的自主權、適當的觸摸及個人安全等概

念，並且建立相關規則。以下將依據本文作者於幼教現場的經驗並參考郭葉珍

（2019）、Sciaraffa 與 Randolph（2011）、Wurtele 與 Kenny（2011）的意見，針對常見

幼兒正常人際性行為，如身體接觸與觸摸身體、暴露或窺視、性語言及性遊戲提出具

體回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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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體接觸與觸摸身體 

如前所述，身體接觸或觸摸他人胸部或生殖器是常見的。為協助幼兒社會化，成

人應該要設下限制，讓幼兒知道哪一些部分是可以觸摸的，哪些部分是不歡迎被觸摸

的。透過這樣的溝通，幼兒不只學到觸摸的規則，還學到透過觸摸來表達情感和親密

關係時的限制，譬如「我們不碰別人的胸部，但是你可以牽我的手。」 

當幼兒開始和他人互動，他們會變得較具社交能力，並且用身體和他人互動，模

仿成人用行為來表達情感，像是親吻、擁抱、牽手。雖然在某些文化中，與熟悉的人

親吻和擁抱是被鼓勵的，幼兒仍需要被教導尊重他人是否想要被擁抱和親吻的意願。

至於在家或公共場所觸摸生殖器則可增加幼兒對於隱私的概念，了解觸摸生殖器是屬

於私下才可以做的事情（郭葉珍，2019）。 

（二）暴露或窺視 

觀察到幼兒窺視他人生殖器、對著別人暴露出自己的生殖器、抓住機會看別人裸

體、想要跟著別人進廁所，專業工作者可以利用這個絕佳的機會和幼兒分享文化對於

隱私與界線的概念，並藉機實施身體安全的課程。以幼兒跟著其他幼兒進廁所或對著

他人暴露自己的生殖器為例： 

1. 以開放性的問句詢問幼兒在做什麼之後，先覆述與澄清幼兒所說的，譬如「你

想要看他在廁所幹什麼是嗎？還是你想要看他褲子裡有什麼？」、「你想讓大家

看到你褲子裡有什麼是嗎？」 

2. 依據幼兒的回答來回應。譬如重申隱私與界線的原則「記得我們談過和私處有

關的規則嗎？私處是屬於自己的，沒有人可以看或摸你的私處，我們也不可以

看或摸別人的私處。」 

3. 告訴幼兒他的行為哪裡不恰當，譬如「我們不看人家上廁所」或是「我們不把

私處露出來給別人看」。 

4. 趁機重申與澄清隱私與界線的原則，譬如「我們除了不看別人的私處，也不摸

別人的私處，別人也不可以摸你的私處」，讓幼兒了解除了照顧者和醫師因為

清潔和健康的理由外，朋友、親戚都不能摸他的私處，不只是不熟的人。 

（三）性語言 

在幼兒階段，孩子開始喜歡說和廁所相關的字眼或跟著大人講不雅語言。專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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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可評估幼兒是真的懂得這些話的意思嗎？他是怎麼知道這些話的？有時候幼兒

說出與暴力和性相關令成人感到震驚的語言只是模仿或想威脅、羞辱、恥笑他人。專

業工作者可依據所收集到的行為相關背景予以回應如下： 

1. 確立規則：立下哪些話是可以接受，哪些是不可以接受的規則，並解釋有些話

會讓聽到的人覺得被冒犯。當幼兒知道這些話是什麼意思，有時候就會停止使

用這些不雅的話語。 

2. 運用正向引導技巧：有些幼兒即使知道哪些話不可以說卻仍然想要測試成人的

底線。專業工作者可以運用行為改變技術，像是忽略或獎勵來協助幼兒減少不

雅語言。Sciaraffa 與 Randolph（2011）提到一個使用正向引導技巧成功的讓幼

兒減少講不雅語言的案例。班級裡有一群幼兒很喜歡講不雅語言，老師想了很

多辦法， 後使用了一個策略而奏效：允許幼兒在廁所講不雅語言，但一次只

能有一位幼兒進去廁所。策略實施的初階段，該行為未減反增，但隨著身旁無

人鼓譟，加上得中斷遊戲、點心或休息時特意到廁所去講不雅語言，很快的幼

兒就覺得沒有意思而停止了。 

3. 親師合作：專業工作者可透過與家長合作，當幼兒在家說這些話時，家人不要

有鼓勵其繼續講這些話的舉動。 

4. 提供幼兒替代的字：如果幼兒在生氣或挫折時使用了不雅語言，可教導他們以

替代的字來表達其情緒。 

（四）性遊戲 

年齡相近的幼兒進行彼此同意的身體探索是探索男女身體不同的方式，像是「我

給你看你就給我看」的性遊戲。只要這些遊戲的性質是自發的、彼此同意的、有趣的，

那就屬於健康常態性發展的一部分，不需要太緊張。當專業工作者看到幼兒彼此看對

方的生殖器，可以先問幼兒「你們在玩什麼？」、「你們怎麼知道這個遊戲的？」，大

部分的幼兒互相窺視的動機都是因為好奇。專業工作者可覆述或澄清幼兒所說的：「聽

起來你們想要看衣服下面有什麼。」，重申對於私處的規則：「對於衣服蓋住的地方好

奇是很正常的，可是蓋住的地方通常我們不露給別人看。如果你們很好奇，我有書可

以給你們看。」或提供他們解剖娃娃以滿足幼兒探索身體的需求（Sciaraffa & Randolph, 

2011; Wurtele & Kenny, 2011）。然而如果遊戲有強迫的成分在其中、威脅對方得保守

秘密或是模仿成人性行為，專業工作者就需要予以關切與干預。這意味著幼兒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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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性虐待了，或是其行為可能會造成他和同儕相處的困難或傷害到其他的幼兒。遇到

這樣的狀況可參考以下針對非正常幼兒人際性行為回應的建議來干預。 

三、非正常人際行為的回應建議 

本文作者對於幼兒表現出非正常性行為時可如何回應提出以下建議：當專業工作

者觀察到幼兒表現出非正常人際性行為（譬如模仿性交、口交），可透過探詢以了解

幼兒是否有受到性虐待的狀況，譬如「你們在玩什麼？」、「你們怎麼知這個遊戲

的？」、「有人用你不喜歡的方式摸你嗎？」並且隨時寫下紀錄。雖然該行為無法做為

是否有性虐待狀況發生的證據，然而這樣的行為的確是幼兒可能受到性虐待的徵兆，

值得專業工作者注意。如果懷疑幼兒遭受性虐待時，只要合理懷疑，依法不需要具體

證據或確認確有其事即可通報，靜待進一步調查。有時候專業工作者會懷疑一位幼兒

對另一位幼兒性行為的舉報是否可信。如果該行為是很少被觀察到的，其可信度頗

高，畢竟在常態的遊戲中不太會有機會看到這樣的行為（Davies et al., 2000）。 

如果幼兒是在玩鬧嬉戲、彼此同意之下模仿性交，而沒有受到身體性虐待的可能

性，專業工作者可重申私處不能被他人碰觸的規則，強調由於身體還未完全的發展，

性交的行為只有大人可以做，並且解釋成人看到這樣的行為會覺得被冒犯。若幼兒是

模仿家中所看到的性行為，則可透過與家長合作，移除導致幼兒模仿性交的因素。 

當性遊戲有主宰、強迫、威脅、暴力、攻擊、保守秘密的意涵於其中，專業工作

者干預的目標主要在於加害預防。大部分的成年性犯罪者在兒童時期就顯現出其加害

傾向（Gil & Johnson, 1993; Ryan, 1997）。在對 14 位因性虐待他人而正在矯治機構監

禁治療的青少年（14—18 歲）及 6 位正在保釋階段但也正在接受治療的青少年（12—

14 歲）的訪問中，多位受訪者談到早期曾經暴露在無法了解的性刺激、資訊和經驗中，

且對其感到好奇和迷惘。在他們描述自己小時候的行為中，無論是真實或幻想，經常

包含了暴力、濫用權利、恐嚇、操弄、欺騙、賄賂於其中。當他們談起幼兒園時期的

經驗，有時候會描述這是一個從一般的性遊戲進展到性剝削的發展過程（Ryan, 

2000a）。以一位 14 歲男性青少年為例，他受訪時正因以性暴力侵害一位男童而接受

治療。他描述自己在 5—6 歲時對他的泰迪熊填充玩具曾經有好幾次暴力的行為，包

括用陰莖插入泰迪熊的胯下、在泰迪熊的身體裡面小便、踢並把泰迪熊丟到牆上，

後摧毁泰迪熊。在他的幻想中，他會哄騙泰迪熊靠近一點、霸凌它要它聽話、在它身

上小便來羞辱它、打它、踢它，以確保它會保守秘密。 後在幻想的場景中，因為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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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熊抗拒，他把泰迪熊給肢解了。這個研究的結果提醒成人要注意到幼兒的幻想與行

為之間的關係，並對其幻想與遊戲予以回應，將之視為未來行為的潛在可能性。 

為降低幼兒於當下與未來生活中侵害他人的可能性，當幼兒表現出具有攻擊性

的、插入的、口腔接觸的、缺乏同意的、缺乏平等的或有強迫成分的問題性行為時，

專業工作者需要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來支持與強化其發展適當行為。Ryan（2000b）

相信只要兒童、青少年能夠覺察身邊的人的痛苦與不舒服，其發展出虐待行為模式的

可能性就會降低。據此，Ryan 發展出：(1)促進溝通；(2)發展同理心；與(3)願意負責

任等三個干預目標。而這三個目標具有表達治療與認知行為療法為的理論基礎，二者

經證實都會減少兒童不適當的性行為（Pithers, Gray, Busconi, & Houchens, 1998; 

Rasmussen, 2002）。 

這三個目標和所有性虐待者普遍缺乏的能力相對應。「促進溝通」這個干預目標

與性虐待者缺乏表達情感與需求的能力相對應；「發展同理心」這個干預目標與性虐

待者缺乏解讀他人需求與情感的能力相對應；「願意負起責任」這個干預目標則與性

虐待者經常會扭曲肇因與推諉責任相對應。Ryan（2000b）認為這些能力的缺乏係源

自於生命早期的經驗。嬰兒與父母之間的情感依附與親密是後續與他人親密關係的基

石， 終會發展為性的一部分。藉著父母在嬰幼兒生命早期依其需求回應，父母成為

一個促進幼兒發展同理心的模範。反之，當父母以自作主張、缺乏同理心的方式養育

子女，將有可能造成幼兒在後續的生命階段缺乏同理他人的能力。 

依據 Ryan（2000b）所建議的三個干預目標，當幼兒表現出具有攻擊性的、插入

的、口腔接觸的、缺乏同意的、缺乏平等的或有強迫成分的問題性行為時，為了達到

促進溝通的目標，成人要鼓勵幼兒使用語言來表達他們的感受、提出問題、描述自己

的需求。在處理幼兒不適當人際性行為的早期階段，幼兒有可能會感到尷尬或表現出

防衛的態度，專業工作者在此階段僅需以促進溝通為目標，透過對話謹慎評估幼兒的

需要，依據所得到的資訊來提供幼兒所需要的訊息，像是正確的性知識、隱私和界線

或是澄清秘密和隱私有什麼不同。 

為了發展同理心，成人要帶領幼兒透過語言和非語言的線索指認出自己和他人獨

特的情感或需求，譬如指認出自己想要滿足好奇的需求，或了解到他人的眼淚、拳頭

握緊、身體緊縮通常意味著對方不歡迎這個行為。 

為了幫助幼兒負起屬於自己的責任，不去扭曲，也不推諉行為的責任給他人，專

業工作者在引導的過程中需要指出其行為是因缺乏同意、缺乏平等、有強迫的成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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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恰當。Ryan（2000b）提到，在美國經常會看到 12—14 歲的青少年因性侵害他人而

接受治療時提到「我知道我會惹上麻煩……但我不知道這是不合法的，而且我還是不

知道為什麼他們說這是虐待。」受到懲罰的青少年說，成人很少跟他們直接地談到這

些問題性行為的本質。 

為了協助幼兒了解其問題行為的本質，向幼兒解釋其行為缺乏對方的同意時，專

業工作者可以幫助幼兒了解即使對方口頭同意你的提議，他有可能不懂你所提議的內

容是什麼意思，也不清楚這個行為的後果，也有可能他沒有自由選擇的能力，因此同

意了你的提議。向幼兒解釋其行為是不平等時，專業工作者可以引導幼兒看到對方在

年齡、身體的大小、智力、力氣、受歡迎的程度、自我的形象是弱勢的，或讓幼兒了

解到他自己是團體的領導者或是陪伴者，這使得他的行為是在一個不平等的狀況下發

生的。向幼兒解釋其行為中有強迫成分時，專業工作者可指出這個遊戲中有操弄、欺

騙、賄賂、限制身體或暴力的成分，或其他小孩是因為同儕壓力、想要得到權力和自

尊而參加這個遊戲（Ryan, 2000b）。 

為了更具體說明當幼兒表現出非正常性行為時可如何回應，本文作者以幼兒強制

把手伸到另外一位幼兒的衣服裡為例，來建議專業工作者可如何回應，以預防幼兒發

展加害模式。 

1. 促進溝通。先冷靜詢問幼兒他做了什麼、為什麼要做這件事，也詢問事件中當

事人或其他旁觀者。這樣的傾聽除了能夠釐清事件的樣貌，也能作為模範，讓

幼兒學習傾聽他人而不武斷驟下結論的習慣。 

2. 評估。傾聽以後，專業工作者評估幼兒所缺乏的概念，譬如界線與隱私，或是

了解影響其行為的原因。 

3. 標示行為。彙整幼兒與其他人所說的，清楚標示這個行為：「聽起來你把手伸

進去他的衣服裡是想知道他衣服下面有什麼，是這樣嗎？」。 

4. 促進同理心。專業工作者透過表達感受來幫助幼兒解讀他人語言與非語言線索

的能力，促進幼兒了解他人感受的同理心，譬如「這讓我覺得很不舒服」或「他

都哭了，我想他一定覺得很害怕」。 

5. 解釋為什麼他的行為是不對的。運用該行為缺乏同意、缺乏平等、有強迫的成

分等三個向度讓幼兒了解為什麼他的行為是不對的，譬如「他把你的手推開說

不要了，你的手還是伸進去他的衣服裡，這樣是不對的。當別人說不要，那就

是不要。而且每個人都是自己身體的主人，他的私處沒有人可以碰，別人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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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碰你的私處。」或是「他雖然有答應你讓你摸，可是他是幼幼班的小朋友，

可能沒有真的懂你的意思是什麼，當他說不要的時候你就要停止，不能說因為

他已經答應了，所以是他的錯，誰叫他要答應。」 

與忽略、只有出聲制止說「你不可以這樣！」或處罰相較起來，上述回應的內容

完成了促進溝通、發展同理心與負責任三個目標，引導幼兒具體了解他人的感受是什

麼、這個行為為什麼是錯的，這樣的積極回應對於後續問題性行為的發生具有預防的

效果。 

 

肆、對訓練與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對訓練的建議 

好幾位學者提到大部分的專業工作者認為需要更多的訓練來預備他們適切的回

應幼兒人際性行為（Counterman & Kirkwood, 2013; Davies et al., 2000; Larsson & 

Svedin, 2002; Leder et al., 1999; Menmuir & Kakavoulis, 1999）。Wilson（1991）也認為

唯有透過適切的訓練，專業工作者才能夠探討自己對於性的價值，了解幼兒健康性發

展與問題性行為的知識，並且習得要用什麼方法適切的回應這些行為，而訓練重點應

包括專業工作者對於性的態度的自我覺察、正常和非正常的性行為的認識、幼兒身體

保護規則的教導及如何與父母對話。 

（一）對於性的態度的自我覺察 

訓練中首先應協助專業工作者自我覺察對於性的態度。身處於否認幼兒有性發展

的文化中，很自然地，人們會把幼兒各種人際性行為視為病態的象徵。對於這個議題

感到不舒服將會導致專業工作者對於幼兒性行為缺乏反應或是過度反應而造成兒童

的傷害。Okami（1992）認為兒童表現出性行為在學校會面臨邊緣化、孤立與排斥的

困境。Flanagan（2014）於其諮商的執業歷程中曾經看過好幾位成人因為不清楚兒童

性發展而有過度反應或處罰兒童的例子。透過與諮商師合作，專業工作者可檢視自己

對於幼兒的性的信念，回想自己的經驗和價值，與諮師師討論自己的感覺和評斷，透

過這個過程檢驗自己原有的信念，以增進自身的覺察與領悟（杜淑芬，2018）。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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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專業工作者可在訓練中學習到幼兒的性行為不只會以多種方式來表達，而且會

不斷地重複，這是因為親密、興奮和性連結在一起，因而強化了這些行為（Ryan, 

2000a）。專業工作者也可以從訓練中認識到性行為是從學習而來的，教導有責任的性

能夠幫助幼兒成為完整且具有功能的人（Heiman et al., 1998）。 

成人之所以對幼兒正常性行為會感到不舒服，經常是因為認為幼兒的動機和成人

是一樣的，而把幼兒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和成人的性活動混為一談（Sciaraffa & Randolph, 

2011）。Chrisman 與 Couchenour（2002）認為兒童和成人性行為之間的差別在於成人

知道行為的後果，兒童則是因為好奇、好玩；成人會計劃、想要隱私，兒童是自發的、

公開的；成人是因為情色的刺激而有了動機，兒童則是因為模仿觀察成人的行為而不

一定是因為性渴望而被驅動行為。在訓練中，專業工作者需要學習到兩者的不同。

Flanagan（2014）認為成人聽到或看到具有性意涵或性暴力的話語或行為時，兒童並

沒有這個意思，建議可試著從幼兒的觀點來詮釋幼兒所說的話或行為的意義是什麼。 

（二）正常和非正常的性行為的認識 

專業工作者要能夠在訓練中認識正常和非正常的性行為。通常專業工作者觀察到

幼兒的性行為經常是以自己主觀的信念來回應，因此需要透過具有實證研究證據所支

持的正式訓練來認識正常和非正常的人際性行為，藉以了解健康的人際性行為是自發

的、間歇的、彼此的、沒有情緒壓力的; 非正常的人際性行為包括了攻擊的、插入的、

口腔接觸的、沈溺的、對於糾正沒有反應的或是具有缺乏同意、缺乏平等、有強迫的

成分在行為中（Ryan, 2000a, 2000b）。問題性行為需要專業工作者的干預或回應。有

些問題人際性行為代表幼兒有可能在家中受到虐待或忽略，需要進行通報，而有些則

意味著他正對另外一位幼兒的騷擾正在發生中或未來的虐待行為模式正在發展中，因

此這些行為需要專業工作者的干預或將行為人轉介到專業輔導機構。 

（三）幼兒身體保護規則的教導 

在訓練中，專業工作者可學習到如何教導幼兒身體保護的規則來避免受到性虐

待，像是個人的界線、身體的自主權，私處不能在公開場合露出來、除了父母和醫師

為了清潔和健康的理由以外，私處不能被他人觸碰等重要概念。沒有被教導，很少有

幼兒自然的知道其他人碰觸或窺視自己的私處是不被允許的（Wurtele & Owens, 

1997）。 

上述自我保護的議題對於預防受到性騷擾、性侵害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加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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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同等的重要。為了預防加害模式的發展，訓練的內容應該包括如何有效地回應那

些威脅到其他幼兒的問題性行為。透過專業工作者覺察能力的增加，需要行為矯治與

干預的幼兒能夠得到相關的幫助，避免了虐待性行為模式的發展，也減少未來性侵害

行為發生的風險。值得注意的是，表現出問題人際性行為的幼兒不應該被視為迷你性

犯罪者。Flanagan（2014）表示在他 12 年的臨床工作中，表現出問題性行為的兒童與

青少年經常會被成人貼上麻煩的標籤，遭受到責罵、孤立、沉默以對、排斥及不信任

的對待。這些反應令兒童與青少年感到受傷，因而自我孤立、羞恥、把溝通的門關起

來、不願意討論性的意義，這將使其對於性更加的迷惘。 

（四）如何與父母對話 

訓練應該要預備專業工作者與父母對話。如前所述，家庭的環境是造成問題性行

為的原因之一，要有能力向父母談起這類容易引起防衛的敏感議題，需要透過和督導

的討論、和同事的角色扮演，並收集對於父母有用的資訊，像是正常和非正常性行為

的界定及轉介的資訊，以預備和父母之間的對話。 

至於如何訓練專業人員辨識與回應幼兒人際性行為，宋宥賢、陳利銘（2017）於

探究不同介入方式對於職前教師校園霸凌辨識能力之影響時發現，僅靠提供霸凌定義

或提供霸凌定義與特徵檢覈表予職前教師，對於其霸凌辨識能力之提升仍然有限，主

張需要有實例講解及互動討論，才有可能避免其自行認定而導致誤判之情形。為達此

目的，Ryan（2000b）所推崇之工作坊可說是 有效的學習模式。在美國，Lustig 等

人（2001）對 36 位兒科門診家庭醫師（primary care providers）進行兩次為期 4 小時

的工作坊，以了解透過工作坊是否能提高他們對青少年危險行為實施篩檢與諮商。比

較青少年對於這些一級照顧提供者接受工作坊訓練前後的報告，對青少年實施性行為

篩檢者從 61%提升到 75%，提供短期諮商者從 42%提升到 58%。研究結果支持透過工

作坊訓練對於臨床預防服務有助益，而 Ozer 等人（2005）進行類似的研究也支持 Lustig

等人的發現。其研究結果發現，家庭醫師對青少年實施危險行為篩檢者從 58%提升到

83%，提供短期諮商者則從 52%提升到 78%。在 Gooding、Blook 與 Sharma（2012）

對 29 位住院醫師提供工作坊訓練，以了解工作坊是否能促進其照顧青少年與成年前

期者自在程度的研究中，研究結果發現，與控制組（n＝23）相較起來，接受過工作

坊訓練的住院醫師自在程度提高了。 

Ryan（2000b）認為雖然工作坊需要許多的資金來籌辦，但許多的概念與技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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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透過工作坊中的互動來達到模範、練習、減敏感的效果。具體而言，為了增加專業

工作者對幼兒的同理心，工作坊的領導者可引導參與者在小團體裡分享其小時候身處

於認為兒童不應該有性的文化中，他們是如何學習性的記憶。當參與者回顧自己曾經

是如此的迷惘、尷尬、懷抱著錯誤的觀念，他們也就能夠同理幼兒的表現，並了解觀

察到幼兒人際性行為時不需過度反應。除此之外，也能夠學習到幼兒因為對於性的迷

惘而表現出偏差或虐待的行為不應該被視為病態。 

另外一個何以需要用工作坊的方式來進行訓練的主張中，Ryan（2000b）發現參

與者對於分辨健康與問題性行為、行為需要關切的程度、通報與轉介計 c 畫等皆相當

擅長，然而被問到發現幼兒有這些行為的時候該怎麼回應，參與者很難做到回應之前

要先傾聽。Ryan 認為這是因為成人受到自己的角色模範的影響，已經習慣使用禁止和

控制的回應策略了。透過工作坊的訓練模式，參與者有了深度對話的機會，並且可以

練習觀察到幼兒表現出人際性行為時要如何開啟對話。Ryan 認為僅透過閱讀或被動觀

看教學視頻的方式來學習，專業工作者在遇到類似的情形時還是無法直接以有效的方

式回應幼兒的人際性行為。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幼兒人際性行為的表現被文化所影響，不同國家對於該行為是否正常也有不同的

定義。在臺灣，近年來僅有黃貴年與郭洪國雄（2009）一篇論文調查幼兒園教師對幼

兒性探索是如何處理的，兼論其曾經發現幼兒性探索的百分比。在缺乏臺灣幼兒人際

性行為相關的資訊下，對該行為的判斷多受到專業工作者自己的經驗和專業價值所影

響，缺乏以客觀的資訊來佐證。除此之外，幼兒人際性行為相關研究多是在英國、瑞

典、比利時、美國等地進行的，未來需要有更多的本土研究以了解臺灣幼兒人際性行

為的普遍情形及專業工作者對該行為之評估與回應情形。透過瞭解其評估與回應之考

量及障礙，以做為提供所需訓練之依據，提升探詢幼兒表現出人際性行為的成因、辨

識幼兒可能遭到虐待之跡象、提供教育與及早干預以降低幼兒發展性虐待行為模式風

險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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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文之限制在於回顧之文獻多來自其他國家，對於幼兒人際性行為的回應之建議

仍需考慮是否適用於本土。但整體而言，本文仍提供了一個架構讓專業工作者認識正

常與非正常幼兒人際性行為並了解如何評估與回應，除了強調幼兒的性發展如同認知

發展、生理發展與社會心理發展一般會受到環境的影響，也指出幼兒的某些人際性行

為會造成自己和他人的危險。在支持兒童健康性發展的狀況下，專業工作者除了提供

性虐待預防教育，傳達隱私、界線、身體的自主權、適當的觸摸、個人安全等重要概

念外，也要對看到和聽到的問題人際性行為加以評估與回應。除了通報疑似受虐個案

外，還能透過促進溝通、發展同理心、願意負責任等三個目標來回應問題人際性行為。

期待藉此教育與干預的過程，幼兒能夠擁有健康的性發展，也能夠降低現在或未來受

他人性剝削或性剝削他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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